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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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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宜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核准，详情请参见

2014

年

7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截至目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备案登记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及后续事项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交易标的资产

--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旭成

"

）

80%

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该

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直接持有东旭

成

80%

股权，东旭成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后续事项

公司向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及宁波新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发

行的

64,186,047

股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 上市手续。 公司尚未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6,

600

万元。公司尚需就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并向公

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目前上述事项正在办理过程

中。

此外，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413,793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

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出具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南洋科技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获得的批准、 核准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信息披露义

务。交易对方与南洋科技已经完成东旭成

80%

股权的交付与过户，东旭成已经依法完成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南洋科技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6,600

万元。南洋科技尚需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64,186,047

股股份办理登记、上市的相关手续。南洋科技尚需就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南

洋科技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413,793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南洋科技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 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南洋科技本次资产重组已获得其内部权力机构批准及授权，

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已办理完成，标的资产过户实

施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本次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标的资产过户合法、有效；本

次资产重组涉及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一）。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６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９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

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２７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时（北京

时间）。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６０１

，

４５０

，

６６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９．８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０

，

４８８

，

７４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１６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东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东升先生主持。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韩

士发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董事侯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陆伟出席会议；

董事康敬成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向东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伟民因

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吾满江·艾力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胡本源因工作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文中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通过了如下

１－４

项提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票数共计

２

，

６６１

，

９３９

，

４０８

票。

１－４

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

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津贴标准

２

，

６６１

，

２９７

，

１０８ ９９．９８％ ６４２

，

３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是

２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

标准的议案

２

，

６６１

，

２９５

，

１０８ ９９．９８％ ６４４

，

３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是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２

，

６６１

，

７２２

，

６５８ ９９．９９１９％ １１８

，

９５０ ０．００４４％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３７％

是

４

关于修订 《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

６６１

，

７２２

，

６５８ ９９．９９１９％ １１８

，

９５０ ０．００４４％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３７％

是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云栋、周旦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２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披露了《关联交易公告》。公司拟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务集团）等签

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将防城港域

４０３～４０７

号泊位资产，钦州港域大榄坪

１２～１３

号泊位资产，

防城港云约江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约江公司）

５５％

股权以及防城港云约江

１

号泊位资产

委托给我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详见公告）。

现将此次关联交易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云约江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防城港云约江码头有限公司由防城港务集团和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在

防城港市注册成立，注册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路

２２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防

城港务集团持有云约江公司占总股本的

５５％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持有其占总股本的

４５％

的股权。公司经营范围：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

务，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

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营业利

润

净利

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备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５５２．６５ －９．５６ ０ ５５６２．２１ ０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５１．３１

已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５８９１．１４ １５７８２．５８ ４５８．６７ １０１０８．５６ １０８３．８２ １３５．５１ １３５．５１ ７４４．２５

未审计

此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之一是云约江公司

５５％

股权的经营管理管理权限，即：该股权的日

常股东权利由防城港公司行使，但该股权的所有权、最终处置权和收益权等仍由防城港务集

团保留，该股权所对应的损益由防城港务集团自行承担或享有。

二、关于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的制定依据及收益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委托经营

管理协议》，本次交易中委托管理费收费标准的制定以上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

为依据。根据协议，我公司经营管理相关资产及股权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工成本在发生当期划

归委托方承担，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也由委托方自行承担，因此我公司不承担其运营

成本。此次交易的目的在于取得相关资产的经营管理权限，避免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利

益。我公司收取相关资产年营业收入的

１％

作为委托管理费，能为公司带来相应的收益。

三、关于相关资产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影响及其解决办法

目前，防城港域

４０３

、

４０４

、

４０５

、

４０６

、

４０７

号泊位，钦州港域大榄坪

１２

、

１３

号泊位已取得了经

营许可；云约江公司的云约江

１

号泊位刚获得了港口经营许可证。上述码头泊位资产尚未注入

我公司，其经营的业务将可能分流我公司现有业务，从而可能与我公司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损

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根据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与公司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详见公司相关公告），我公司需要与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等签署上述

资产的托管协议，使我公司获得相关码头泊位的经营管理权限。我公司通过合理安排商务货

源、生产调度，保证公司所属码头泊位的正常经营，确保托管码头泊位经营的业务不与公司发

生竞争，从而达到避免同业竞争的目的。根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北部湾港

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将上述码头泊位在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证后

５

年内注入我公

司，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在此期间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其必要的工作。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600117

股票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4-03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该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停牌

,

并发布了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2014-026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4-

027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4-028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

告》（临

2014-029

）。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目前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避

免公司股票价格剧烈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18

日起继

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公告并

复牌。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5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认购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将旗下基金本次认购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券面总

额（万

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

基金的关系

关联方在该

证券发行中

的承销身份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

资券

３５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分别为基金

管理人的控

股股东、本基

金的托管人

分销商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３２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基金的托

管人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

融资券

１３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分别为基金

管理人的控

股股东、本基

金的托管人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１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基金的托

管人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１０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管理人

的控股股东

分销商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

券

３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管理人

的控股股东

分销商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３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管理人

的控股股东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

券

１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本基金的托

管人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８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本基金的托

管人

承销团成员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

３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分别为基金

管理人的控

股股东、本基

金的托管人

承销团成员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4-33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的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因工作人员录入失误，现将公司

2014

年

8

月

15

日披露的《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作以下更

正：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

董事会报告

"

第二部分

"

主营业务分析

"

中公司回顾总结

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74%

。完成开工面积

184

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

81.3

万平方米

,

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54.9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6.3

亿元。

更正为

"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74%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7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43%

。

"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公司《

2014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敬请投资

者查阅。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99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因开展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股票经申请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详见公

司

2014-094

号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出售公司的经营性资产， 同时发行股份购买青海春天药用资

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海春天

"

）的股东持有的青海春天的股权。青海春天专注于

青藏高原天然珍稀资源的精致利用，拥有全国性产品推广销售网络。青海春天

"

极草·

5X"

冬

虫夏草纯粉片作为青海省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品， 所用原料限于青海省本地出

产的冬虫夏草，保证产品无任何添加，执行高于国家药典标准的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参照《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的要求组织生产，参照国食药监市

[2006]78

号

"

关于非药品柜台

销售以滋补保健类中药材为内容物的包装礼盒商品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

的要求组织

销售。

目前我公司正式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开展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均按原定工作计划

开展和推进。我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事项的进

展情况。待有关工作完成后，我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议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予以

公告与复牌。

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4-083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化药一类新药替芬泰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鉴于新药研制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替芬泰（原

Y101

）项目研制具有

周期长、投入较大的情况，各阶段研究均具有风险性，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1

、公司的替芬泰项目存在新药审批的过程中临床试验不能通过及临床实验周期较长的

可能性风险， 该项目的临床研究将根据批准后的临床实验方案进行， 该研究将分为多个阶

段，公司将及时对周期时间进行信息披露，每个阶段均存在风险性和重大的不确定性；

2

、公司的替芬泰项目存在不能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生产批件》的可能性风险。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贵州百灵

"

）与贵州省中国科

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天津药物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合作研发的化药

1.1

类新药

"

替芬泰

"

项目（原

Y101

）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和

2014

年

1

月

21

日分别收到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原料药及制剂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2014

年

3

月

17

日公司与北京博

诺威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诺威医药

"

）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公司

将委托博诺威医药代理进行替芬泰片

Ⅰ

期临床试验。

2014

年

8

月

15

日公司、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天津药物研究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博诺威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六方在

贵阳召开了

"1.1

类化药新药替芬泰临床前研究总结及临床研究启动会

"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为

"

替芬泰

"

项目

Ⅰ

期临床试验单位。与会人员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

物临床批件》审批意见进行了实验总结，总结如下：

一：作用机制

通过作用机制研究，替芬泰抗

HBV

（乙型肝炎病毒）的作用部位不是

pgRNA

（前基因组

RNA

）的表达或抑制

DNA

聚合酶等的活性，初步认为是通过抑制细胞内

cccDNA

的表达产生抗

HBV

的作用。

cccDNA

是

HBV

复制的源泉，在病毒复制的

7

个主要靶点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世界

上尚未发现能够抑制细胞内

cccDNA

表达的药物， 现有核苷类药物和干扰素类均为抑制

DNA

多聚酶的药物无抑制

cccDNA

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研究证明其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

（

1

）根据大量文献报导，

HepG2.2.15

细胞模型可以检测

HBVcccDNA

的水平。通过试验研

究发现，替芬泰在

HepG2.2.15

细胞模型的试验中能够显著降低

HBVcccDNA

含量。

（

2

）请教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专家，从基因工程方面设计抗病毒机制研究设想，实验

方案如下：

1

）基因芯片的检测，探索抗病毒有关的信号通路。

2

）

microRNA

芯片的检测，验证确切的基因或蛋白。

3

）蛋白芯片的检测，对相关基因进行干预（增加蛋白表达、抑制表达），检测在用药或无

药状态下

HBV

复制的变化。

现已联系到上海欧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明确基因芯片具体实验方案，正在开展第一项

基因芯片检测的工作。

二：药效学问题

1

）在此基础上补充检测

2.2.15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

HBV DNA

的水平。

2

）连续给替芬泰

30

天，斑点杂交法检测鸭血清

DHBV-DNA

水平值。替芬泰高、低剂量组

在给药第

10d

、第

20d

、第

30d

，无论与给药前还是与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都能显著的降低

DHBV DNA

，给药

20

天时的抑制效果最明显，其高、低剂量组分别为

46.99%

、

24.43%

。

3

）采用

Southern Blot

地高辛检测法（化学显色法）检测

DHBV

感染鸭肝组织

DHBV-DNA

含

量。结果表明，给药

20

天时，替芬泰高剂量组对

DHBV-DNA

与病毒对照组比较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而阳性对照药恩替卡韦（

ETV

）组也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

三：耐药性问题

1

）对多种核苷类药物耐药株有效

选取核苷类药物拉米夫定和恩替卡韦同时耐（

L180M+M204V

）基因型为研究对象，分别

做瞬转试验， 分别观察替芬泰对核苷类抗

HBV

耐药基因型的耐药程度。 结果发现替芬泰对

A64

细胞内

HBV-DNA

抑制率能达到

76.06%

，而

ETV

的抑制率仅为

34.06%

。

采用

HepG2

细胞为研究模型，选取阿德福韦酯（

N236T

）耐药基因型为研究对象，做瞬转

试验，观察替芬泰阿德福韦酯（

N236T

）抗

HBV

耐药基因型的耐药程度。结果发现替芬泰对

HBV-DNA

的抑制率已达

68.47%

，而阿德福韦酯（

ADV

）对

HBV-DNA

的抑制率仅为

0.73%

。

2

）联合恩替卡韦协同增效

替芬泰联合恩替卡韦用药后，可以将抗

A64

细胞内

HBV-DNA

抑制率提高到

91.9%

，显著

高于单药替芬泰或恩替卡韦，具有显著的协同增效的作用。

上述实验说明替芬泰对不同模型的核苷类抗

HBV

耐药基因型的耐药程度均有非常明显

抗耐药作用，联合用药的效果更加明显。替芬泰新的作用位点和作用机制可能是其对核苷类

单耐药和交叉耐药毒株有效的内在原因。

四：保肝降酶作用方面

选取

ConA

（刀豆蛋白）对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为研究对象，给予替芬泰各浓度组治疗

7

天，分取小鼠肝脏做免疫组化，检测免疫因子及细胞凋亡等因子，从免疫学方面观察替芬泰

保肝降酶的机制。正在建立

ConA

肝损伤模型，待模型稳定即开始正式试验。

五：物质平衡研究

根据临床的初步试验结果，讨论进一步的物质平衡研究方案。

此外，替芬泰还具有以下明显优势与特点：

（

1

）无明显

"

反跳

"

替芬泰体内以

DHBV

感染雏鸭为模型， 病毒对照组

DHBV-DNA

水平升高无明显波动，阳

性对照药拉米夫定组与病毒对照组比较有极显著差异（

P<0.01

），但停药

3

天后

DHBV-DNA

水

平明显回升，有明显

"

反跳

"

现象。替芬泰高（

50 mg/kg

）、中（

25 mg/kg

）、低（

12.5 mg/kg

）剂量

组，在给药第

5

天、第

10

天分别与病毒对照组比较，高、中剂量组能显著降低

HBV

感染雏鸭血

清中

DHBV-DNA

（

P<0.01

），替芬泰三个剂量的效果呈现良好的量效和时效关系，且停药

3

天

后感染雏鸭血清中

DHBV-DNA

水平均未见明显回升，无明显

"

反跳

"

现象。可能与核苷类药物

不同的作用机制有关。

（

2

）无肾毒性或骨髓抑制

替芬泰在现已完成的实验动物体内没有发现对心、肝、肾等大器官的毒副作用。无致畸、

致突变作用。

会议小结：

1.

针对审批意见的相关问题，替芬泰在药效学方面的补充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

不同的检测方法证实替芬泰抗病毒效果良好，且对耐药病毒株有一定的效果；明确了机制研

究的研究方案，需进一步试验论证；

2.

样品杂质控制在

1.5‰

以内；

3.

临床方案成稿后发送给各临床前研究单位；

4.

待预试验结果出来后，再确定是否采用放射

14C

标记的方法进行物质平衡研究；

5.

定量药理学研究需要与临床前研究方协商提供相关研究资料；

6.

增补的药理学研究表明该药对北京雏鸭肝中

HBV

有着很好的抑制率， 单用或者联合

ETV

用于对

ETV

和

ADV

耐药病毒株时也显示出不错的效果。

后期计划：

1

、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继续进行杂质研究。

2

、天津药物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①

根据会议结论提供更多的临床前的原始资料和基础数据，用于定量药理研究；

②

进一步探索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和抗病毒药效、耐药性方面、保肝降酶作用方面的研

究；

③Ⅰ

期临床期间开展支持

Ⅱ

、

Ⅲ

期临床的长期毒性实验。

3

、贵州百灵

将依据临床药代预试验的结果，决定是否开展动物体内同位素标记的物质平衡研究；

4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根据讨论结果，确定临床研究方案；

5

、博诺威医药

根据前期数据，联合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单位进行定量药理学研究，推荐

Ⅰ

期临床剂量。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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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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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2014-39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对部分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

"

股东大会

"

）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在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217

号公司

517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截至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308,463,955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公司股份

177,420,3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52%

；其中现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6

人，代表公司股份

151,903,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49.2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7

人，代表公司股份

25,516,3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7%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0

人，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额为

11,310,766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3.67%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志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7,382,3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7,362,2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

；弃权

20,1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7,362,2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

；弃权

20,1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增补李源光先生、张敏女士和过以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本议案采用

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增补李源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170,00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5.82%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表决权数为

3,897,195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20%

。

（二）增补张敏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191,730,18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8.07%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表决权数为

25,620,588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4.44%

。

（三）增补过以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170,00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5.82%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表决权数为

3,897,195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20%

。

表决结果： 上述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5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增补邓小丰女士、朱恒源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增补邓小丰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184,489,05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3.98%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表决权数为

18,379,457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36%

。

（二）增补朱恒源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170,00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5.82%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表决权数为

3,897,195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20%

。

表决结果：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且获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6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金生先生、张冬梅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增补张金生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表决权数

184,489,05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3.98%

。

（二）增补张冬梅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表决权数

170,00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5.82%

。

表决结果：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4

年

8

月

1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294,964,243.98 1.0983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699

基金同盛

3,218,346,587.98 1.0728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184701

基金景福

2,979,242,235.79 0.993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15

基金汉兴

2,983,546,408.95 0.9945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245,549,868.4300 1.1228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728

基金鸿阳

1,846,116,449.66 0.9231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249,055,003.09 1.0830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212,998,389.77 1.0710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92,300,227.11 0.8962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870,685,838.02 0.957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